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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9 日 

 

对日投资系列——从日本提高外商投资准入门槛看日本的外资准入制度

2018 年以来，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世

界主要经济体以国家安全为名义，不断强化对外商

投资的审查力度。美国于 2018 年 8 月通过《外国投

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以下简称“FIRRMA”）后，

于 2020 年 2 月正式实施 FIRRMA 实施细则，要求

对影响美国公司决策、或者对关键技术、数据获得

实质性权利的投资行为予以审查。欧盟于 2019 年 4

月颁布的《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确立了对

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2020 年开始在欧盟范围

实施后，对外国企业投资欧盟能源、公共卫生和机

器人技术等敏感领域实施严格审查。 

日本于 2019 年 11 月通过对《外汇及外国贸易

法》（以下简称“《外汇法》”）进行修改，将外国

投资者并购日本上市公司时的事先申报标准由持股

10%降为持股 1%，并将外国人担任日本公司管理层

等实际控制情形纳入事先申报范围。2020 年 4 月 24

日，又公布了与《外汇法》修改配套的政令（相当于

行政法规）、省令及告示（相当于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以下统称“配套法规”）的修改内容，确立了

“原则上事后申报”+“投资指定行业时事先申报”

的外商投资准入机制。2020 年 5 月 8 日，日本财务

省公布了收购日本上市公司时需要事先申报、事后

报告的公司清单。上述修改后的《外汇法》及配套法

规等将于 2020 年 6 月 7 日正式实施。本文拟通过对

日本的外商投资准入制度、事先申报手续以及指定

行业清单等的梳理，为我国企业对日本投资提供参

考。 

一、 日本法上的“外国投资者”及“外商投资” 

中国企业在向日本投资之前，首先需要厘清其

是否具备投资资格、投资行为将受到何种规制。与

中国不同，日本并不存在《外商投资法》等关于外商

投资的专门立法，与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行为及

其规制相关的外商投资制度，均由《外汇法》及其配

套法规加以规定。根据日本《外汇法》及配套法规，

梳理日本法上的“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如下： 

1、 关于“外国投资者”的界定 

根据日本《外汇法》，外国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的投资者（见下表）。通过下述定义可见，

日本《外汇法》对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没有规定

特殊限制，外国投资者的范围包括外国个人、依照

外国法成立的公司/组织等传统意义上的外国主体

（情形（1）、（2）），也包括由外国自然人实际管理

控制的日本法人、合伙企业（包括 GP、LP）或其他

组织（情形（4）、（5）），“外国投资者”的范围比较

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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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居民个人 

(2)  基于外国法律法规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在外国拥有主营业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  上述（1）、（2）项规定的主体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表决权合计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公司 

(4)  非居民等的出资比例占全体合伙人的出资金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非居民等担任业务

执行合伙人达到过半数的、经营投资事业的合伙或者投资事业有限合伙 

(5)  非居民个人担任管理层或者拥有代表权限的管理层达到过半数的日本法人或其他组织 

我们注意到，日本 2019 年修改《外汇法》时，

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采用了“穿透式监管”原则，即

将被外国自然人、法人间接持有 50%以上表决权的

公司视为外国投资者（上述情形（3））。根据该定义，

已经在日本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日本再投资时，

也将作为“外国投资者”受到日本《外汇法》的规

制。 

2、 关于“外商投资”行为的界定 

在日本《外汇法》中，对于外商投资行为统称为

“对内直接投资等1”。根据日本《外汇法》及配套

法规的规定，外商投资行为包括 14 种情形，以下列

举比较常见的 7 种情形（见下表）。通过下述界定可

见，日本《外汇法》所规制的外商投资行为范围非常

宽泛，不仅包括外国投资者在日本新设企业（相当

于“外商直接投资/FDI”、下述情形（5）），也包括收

购日本公司股权、认购日本公司增资、或者通过并

购重组形式获得日本公司股权的行为（相当于“外

资并购”、下述情形（1）-（3））；此外，还包括外国

投资者对日本公司的管理经营施加实质影响（下述

情形（6））、以及对日本公司长期贷款等行为（下述

情形（7））。 

(1)  取得日本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者表决权，持股比例或者表决权比例达到 1%以上 

(2)  取得日本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者股权 

(3)  通过从日本法人处受让事业、吸收分立以及合并承继事业 

(4)  日本居民个人在取得日本的非上市公司股份或者股权，在其身份变为非居民后，将该股份或者股权转让给外国

投资者 

                                                        
1
 根据日本《外汇法》的相关规定，外国投资者从其他外国投资者受让

取得已经发行的日本公司股份或者股权（类似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股

权转让中的“外转外”），并不属于“对内直接投资等”，而是属于

“特定取得”，存在专门的“特定取得”准入机制。由于篇幅关系，

本文不讨论“特定取得”的准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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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为非居民个人或者外国法人的外国投资者在日本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工厂以及其他事务所（派驻人员办事处

除外），或者实质变更其种类或者事业目的 

(6)  外国投资者同意以下事项之一的： 

a) 实质变更日本公司的事业目的（目标公司是上市公司时，仅限外国投资者持有总表决权数的三分之一以

上的情形）； 

b) 关于选任董事或者监事的议案； 

c) 关于事业的全部转让等的议案2； 

(7)  向日本法人实施超过一年的金钱贷款（居民外国投资者以日本货币进行的贷款除外），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 

a) 实施该贷款后，该外国投资者向日本法人的金钱贷款余额超过相当于 1 亿日元的金额； 

b) 实施该贷款后，该外国投资者向日本法人的金钱贷款余额超过相当于该日本法人的法定负债额的 50%

的金额；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情形（1）“取得日本上市公

司 1%以上的股份或者表决权”属于 2019 年日本《外

汇法》的重大修改。对于收购日本上市公司股份是

否构成“对内直接投资等”，之前的判定标准为取得

“10%以上”的股份或者表决权，而 2019 年修法时

将该股权取得标准调低到“1%”，极大降低了认定

外商投资行为的门槛。根据日本财务省 2019 年 10

月公布的资料，采用取得 1%股权的判定标准后，构

成外商投资的案件数量将比原来扩大 8 倍。 

                                                        
2 关于 b）、c）两种情形，目标公司是上市公司的，仅限外国投资者持有总表决权数的百分之一以上的情形。 

二、 日本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概况 

与中国的外商投资准入制度不同，日本没有专

门列出禁止类、限制类、鼓励类的外商投资产业指

导目录或者负面清单。在“投资自由”的大原则下，

日本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仅对法律规定的外商

投资行为通过“事后报告”的形式进行监督；而对于

外国投资者投资“指定行业”的情形，则通过“事先

申报、审查”的形式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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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国投资者向后述“指定行业”之外的行业

进行投资时，可以直接实施投资，在投资完成后的

一定期间内向主管部门履行“事后报告”即可。根据

日本《外汇法》等相关法规，投资者应在实施投资之

日起 45 日以内，按照规定的格式，经由日本银行向

财务大臣以及相应业务主管大臣提出事后报告。由

于本文着重分析外商投资的准入机制，以下对实施

投资之后的事后报告制度不再赘述。 

三、 日本的外商投资事先申报制度 

1、 需要事先申报的投资情形 

根据日本《外汇法》及配套法规的规定，外国投

资者向业务范围属于“指定行业”的日本目标公司

投资时，应当在实施投资前履行事先申报手续。根

据由日本内阁府、财务省以及其他主管部门于 2014

年公布的告示，“指定行业”包括“核心行业”、以及

核心行业之外的其他指定行业；从大分类来讲，其

范围包括制造业（其中与武器、飞机、人造卫星、核

能相关的属于核心行业）、农林渔业、采矿业、供水

/电/气/热、信息通信业、运输邮政业、批发零售业、

金融保险业、其他服务业等。为了方便我国企业对

日投资时参考，我们在附表一及附表二梳理了上述

2014 年告示的附录内容。 

基于我们以往办理的对日投资经验，附表一及

附表二的行业大分类、小分类之下还包括繁多的行

业细分，相关概念的表达也不够清晰，企业往往很

难自行判断目标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否落入附表的范

围。为保证投资判断的准确性，建议相关企业在实

施对日投资之前，向外部专家进行咨询。 

2、 收购日本上市公司需要事先申报的目标公

司清单 

根据日本《外汇法》的相关规定，外国投资者对

日本投资时，原则上应自行根据目标公司的经营范

围与指定行业的关系以判断是否需要事先申报。为

方便外国投资者开展对日本上市公司的投资，日本

财务省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公布了外资并购时需要

事先申报或事后报告的目标上市公司清单。清单根

据投资目标公司是否适用事先申报、是否属于核心

行业，对 3800 家日本上市公司列表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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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类别 行业分类 公司总数 所占比例 

事先申报类 核心行业 518 家 13.6% 

核心行业之外的指定行业 1584 家 41.7% 

事后报告类  1698 家 44.7% 

根据日本《外汇法》及配套法规的规定，核心行

业除包括附表一所列的行业外，还包括网络安全、

电力、燃气、通信、上下水道、铁路、以及一部分石

油业。另外，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020 年 5 月 8

日的报道，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日本财务省

计划将与传染病有关的疫苗、医药、人工呼吸机等

高端医疗器械追加列为核心行业，因此，核心行业

的范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建议企业及时关注相关

动向。 

为了方便国内企业了解相关动向，我们以日本

比较尖端的工业类别为对象（包括综合生产商、汽

车、电子零部件/半导体、电机/机器人、电信通讯/传

媒、化学品、制药/医疗设备、造船/重工业、碳素行

业），摘录了属于核心行业、需要事先申报的 39 家

目标上市公司清单（请参考附表三）。如果企业对投

资其他行业及监管类别的上市公司感兴趣，可以随

时联系我们获取相关信息。 

3、 事先申报流程 

(1) 申报主体及审查机构 

根据日本《外汇法》及配套法规的规定，外国投

资者应在拟实施交易或者投资前的 6 个月之内，按

照规定的格式，经由日本银行（即日本中央银行）向

财务大臣以及相应业务主管大臣提出关于投资的事

先申报。事先申报的审查机关主要是指日本财务省，

根据投资行业的不同，相应的业务主管大臣包括警

察厅、金融厅、总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厚生

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

境省等。 

(2) 审查要素及审查决定 

在受理事先申报后，如下表所示，日本财务大

臣及业务主管大臣将从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安全、妨

碍公共秩序的维持、妨碍公众安全的保护、或者对

日本经济的顺利运营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角度进行

审查。根据日本《外汇法》的相关规定及实务经验，

日本政府将对面向核心行业的外商投资进行重点审

查。为便于相关企业参考，以下列举审查时的主要

考虑要素及常见行业：  

主要审查要素 常见的行业举例 

国家安全 武器、飞机、原子能、宇宙开发相关的制造业、移作军事用途可能性较大的通用产品制造业 

公共秩序 电力业、燃气业、供热业、通信业、广播业、自来水业、铁路业、旅客运输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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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安全 生物学制剂制造业、警备业 

顺畅的经济运营 农林水产业、石油业、皮革/皮革制品制造业、航空运输业、海运业 

根据日本《外汇法》的相关规定，如果财务省或

主管政府部门经审查认为外商投资存在上述危险时，

可以对申报人做出变更、中止投资内容的劝告；外

国投资者如果不服从该劝告，主管部门可以做出变

更、中止的命令。 

(3) 审查期间及禁止行为 

根据《外汇法》，在事先申报获得受理后的 30 日

内，外国投资者不得实施申报的拟投资行为。上述

30 日的期间，称为禁止投资期间。但是，除确有必

要进行上述国家安全等审查情形之外，主管部门可

以将禁止投资期间缩短。 

根据日本财务省 2019 年 10 月公布的资料，

2015-2019 年五年期间，每年平均提出的事先申报案

件为 607 件，其中 90%为证券投资组合类的投资，

审查期间仅需 5 个工作日；其他 8%的案件，审查期

间为 2 周之内，2%的案件审查期间超过 2 周。 

(4) 未实施事先申报的法律后果 

根据日本《外汇法》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如果未

事先申报就实施投资、或者进行虚假申报等，而财

务大臣及业务主管大臣认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需要

进行事先申报时，可以对该外商投资行为做出事后

措施，对外国投资者做出出让投资取得的股权等处

分命令；如果外国投资者不遵守事后措施命令，情

节严重时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四、 事先申报的豁免制度 

为了减轻外国投资者关于事先申报的负担，日

本在 2019 年 11 月修改《外汇法》时，引入了事先

申报豁免制度。根据日本《外汇法》及配套法规的相

关规定，外国投资者对日本的指定行业进行投资时，

在遵守一定的豁免标准的情况下，可以豁免事先申

报手续，直接实施投资行为，并在投资后向主管部

门提交事后报告。豁免制度具体包括“总括性豁免”、

“一般豁免制度”，同时明确列出了不得适用豁免的

情形。 

1、 面向外国金融机构的“总括性豁免” 

当投资者为外国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外国

的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投资信托公司等）

时，在满足以下豁免标准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总

括性豁免”制度。实务中，对于通过证券公司、投资

信托公司等对日本上市公司的财务性投资，由于仅

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一般不参与对日本上市公

司的经营，因此可以适用“总括性豁免”制度，免予

履行事先申报手续。

豁免标准 1) 外国投资者不得自行或者通过其关联方担任股份发行公司的董事或者监事； 

2) 在股份发行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外国投资者不得自行或者通过其关联方提出转让或者废止属于指定

行业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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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得接触属于指定行业的业务所涉及的非公开技术信息； 

2、 面向其他投资者的“一般豁免” 

对于外国金融机构之外的外国投资者而言，除

上述豁免标准之外，还应遵守下述追加标准，才能

适用事先申报豁免。 

追加标准 1) 对于属于核心行业的事业，不得自行出席董事会或者拥有重大意思决定权限的委员会，也不得使己

方指定的人员出席； 

2) 对于属于核心行业的事业，不得为谋求回答或行动,自行或者使其指定人员向董事会或拥有重大意思

决定权限的委员会或者其成员附期限做出书面提议。 

3、 豁免制度的适用规则（以收购日本上市公

司为例） 

根据日本政府 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布的配套法

规的修改资料，以下以收购日本上市公司为例，梳

理事先申报豁免制度的适用规则。 

可适用的 

投资者类型 

豁免制度的适用规则 

豁免类型 投资行业 适用豁免时的要求 

外国金融机构 总括性豁免 核心行业、核心

行业之外的指定

行业 

• 需遵守豁免标准方可豁免(对投资比

例无限制) 

• 投资比例达到 10%时应事后报告 

其他投资者（包括获得日本政府认证的

主权财富基金等） 

一般豁免 核心行业之外的

指定行业 

• 需遵守豁免标准方可豁免(对投资比

例无限制) 

• 投资比例达到 1%时应事后报告 

核心行业 • 需遵守豁免标准、以及追加标准，方

能对取得低于 10%股权的投资适用

豁免 

• 投资比例达到 1%时应事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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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违反日本外汇法受到处分的投资

者、以及国有企业等 

不得豁免 不论投资指定行业还是核心行业，均不得适用豁免制度 

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向非上市公司投资的情形，

适用豁免制度应注意以下事项： 

• 不能适用“总括性豁免”制度，只能适用“一

般豁免”制度。且仅限于对核心行业之外的

指定行业投资时，方能豁免。 

• 不论投资比例及表决权比例的大小，均应履

行事后报告手续。 

五、 结语 

根据日本 2019 年 11 月修改的《外汇法》，以及

2020 年 4 月、5 月陆续公布的《外汇法》配套法规

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在投资日本“指定行业”时，应

依法履行事先申报手续。如果未依法事先申报，可

能会受到出让投资所得股权等行政命令处分甚至刑

事处罚。同时，日本也制定了事先申报豁免制度，在

遵守不参与目标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不接触非公开

技术信息等豁免标准、追加标准的前提下，可以豁

免事先申报手续。 

日本的上述外商投资法规将于 2020 年 6 月 7日

开始实施，我们将与相关企业一起，持续关注日本

外商投资实务中新法规的实施动向。对于有意向投

资日本的中国企业，应分析拟投资的目标公司所经

营的业务类型，判断投资交易是否需要履行事先申

报手续、是否可以适用事先申报的豁免制度，并相

应对投资架构及投资日程进行规划、调整。对投资

实务中遇到的问题，建议通过向外部专家咨询等方

式及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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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指定行业中的“核心行业” 

一、 下列物品的大分类 E-制造业 

a) 武器、或者为支援使用武器的活动（包括运输、通信、补给、救援或搜索）或为防御武力攻击而特

别设计的物品 

b) 飞机 

c) 人造卫星（包括绕地球轨道运行的飞行物体以及放置在天体上的人造物体。）、火箭或为其发射、追

踪管制或使用之目的而设计的装置或推进剂或其原料 

d) 原子炉、核电站涡轮机、核电站发电机或者核原料物质或核燃料物质 

e) 上述各项物品的附件、配件、零部件、以及为制造此等部品而特别设计的材料或者用于制造此类物

品的装置、工具、测量装置、检测装置或测试装置 

f) 为使用 a-d 项所列物品而特别设计的程序所涉及的小分类 391-软件业 

二、 前款 a)-d)项所列物品的小分类 901-机械维修业（电力机械器具除外）及小分类 902-电力机械器具

维修业 

三、 为使用第一款 a)-d)项所列物品而特别设计的程序的小分类 391-软件业 

四、 细分类 0519-其他金属开采业（仅限与核原料物质相关的开采） 

五、 出口贸易管制条例附表第一的第一至第十五各项中间栏所列货物的大分类 E-制造业 

六、 含有外汇条例（1952 年第 260 号政府条例）附表第一至第十五各项中栏所列的设计、制造相关技

术（不包括已经对外公开的技术，与贸易关系贸易外交易等相关的省级条例（1998 年通商产业省级条例第

8 号）第九条第二项第九号由イ至ニ所规定的技术的任意一项技术）的以下各项业种。 

a) 大分类 E-制造业 

b) 小分类 391-软件业 

c) 小分类 711-自然科学研究所 

d) 小分类 743-机械设计类 

e) 小分类 744-商品、非破坏性检验行业 

f) 小分类 749-其他技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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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核心行业之外的指定行业 

大分类 小分类 

农业 林业 耕种农业 

畜产牧业 

农业服务业（园艺服务业除外） 

园艺服务业 

林业 

原料生产业 

特用林产品生产业（蘑菇类栽培除外） 

林业服务业 

其他林业 

渔业 海洋渔业 

淡水渔业 

海水养殖业 

淡水养殖业 

采矿、采石、碎石    

提取业 

原油・天然气开采业 

制造业 和服产品・其他服装・纤维随身物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其他化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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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业 

润滑油・油脂制造业（不基于炼油业） 

铺装材料制造业 

其他石油产品・煤炭产品制造业 

橡胶・塑料制鞋・同种配件制造业 

皮革制造业 

工业用革制品制造业（手套除外） 

革制鞋类用材料・同种配件制造业 

革制鞋类制造业 

革制手套制造业 

制包业 

制袋业 

毛皮制造业 

其他皮革品制造业 

电子设备制造业 

记录媒介制造业 

电子回路制造业 

通讯机械器具及其相关机械设备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及其配件装置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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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健身器材制造业 

电力・天燃气・供热・

供水业 

实施管理、辅助经济活动的营业所（33 电力行业） 

电力行业 

实施管理、辅助经济活动的营业所（34 天然气行业） 

天然气行业 

供热行业 

供水行业 

信息通信业 固定电信业 

移动电信业 

公共广播行业（有线广播除外） 

商业广播行业（有线广播除外） 

有限广播行业 

软件业 

信息处理与服务提供业 

互联网相关服务业 

运输业、邮政业 铁路业 

普通乘用车运输业 

沿海海运业 

内陆水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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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租赁业 

航空运输业 

飞机使用业（航空运输业务除外） 

仓储业（冷藏仓库业除外） 

冷藏仓储业 

运输设施提供业 

批发、零售业 石油・矿物批发业 

燃料零售业 

金融业、保险业 中央银行 

农林渔金融业 

复合服务业 农林渔合作社（其他无法分类的行业） 

服务业（其他无法分类

行业） 

警备业 

其他无法分类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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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需要事先申报的核心行业上市公司清单（部分摘要） 

No. 类别 证券代码 ISIN 码 日文名称 英文名称 

1 

综合生产商 

6501 JP3788600009 株式会社日立製作所 Hitachi, Ltd. 

2 6502 JP3592200004 株式会社東芝 Toshiba Corporation 

3 6755 JP3818400008 株式会社富士通ゼネラル FUJITSU GENERAL LIMITED 

4 6758 JP3435000009 ソニー株式会社 Sony Corporation 

5 7739 JP3243200007 キヤノン電子株式会社 CANON ELECTRONICS INC. 

6 

汽车 

7203 JP3633400001 トヨタ自動車株式会社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7 7267 JP3854600008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 HONDA MOTOR CO., LTD. 

8 7269 JP3397200001 スズキ株式会社 SUZUKI MOTOR CORPORATION 

9 7270 JP3814800003 株式会社ＳＵＢＡＲＵ SUBARU CORPORATION 

10 7272 JP3942800008 ヤマハ発動機株式会社 Yamaha Motor Co., Ltd. 

11 6902 JP3551500006 株式会社デンソー DENSO CORPORATION 

12 

电子零部件 

半导体 

6768 JP3471000004 株式会社タムラ製作所 TAMURA CORPORATION 

13 6762 JP3538800008 TDK 株式会社 TDK Corporation 

14 6971 JP3249600002 京セラ株式会社 KYOCERA CORPORATION 

15 6976 JP3452000007 太陽誘電株式会社 TAIYO YUDEN CO., LTD. 

16 
电机 

机器人 

6503 JP3902400005 三菱電機株式会社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17 6504 JP3820000002 富士電機株式会社 FUJI ELECTRIC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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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506 JP3932000007 株式会社安川電機 YASK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19 6841 JP3955000009 横河電機株式会社 Yokog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20 

电信 

通讯 

传媒 

9432 JP3735400008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 
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 

21 9433 JP3496400007 KDDI 株式会社 KDDI CORPORATION 

22 9434 JP3732000009 ソフトハンク株式会社 SoftBank Corp. 

23 9437 JP3165650007 株式会社 NTT トコモ NTT DOCOMO, INC. 

24 4324 JP3551520004 株式会社電通グループ DENTSU GROUP INC. 

25 

化学品 

3402 JP3621000003 東レ株式会社 TORAY INDUSTRIES,INC. 

26 3407 JP3111200006 旭化成株式会社 ASAHI KASEI CORPORATION 

27 4005 JP3401400001 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SUMITOMO CHEMICAL COMPANY,LIMITED 

28 4021 JP3670800006 日産化学株式会社 Nissan Chemical Corporation 

29 4183 JP3888300005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 Mitsui Chemicals, Inc. 

30 

制药 

医疗设备 

4506 JP3495000006 大日本住友製薬株式会社 Sumitomo Dainippon Pharma Co.,Ltd. 

31 4579 JP3967150008 ラクオリア創薬株式会社 RaQualia Pharma Inc. 

32 
4901 JP3814000000 

富士フイルムホールディング

ス株式会社 
FUJIFILM Holdings Corporation 

33 

造船 

重工业 

7004 JP3789000001 日立造船株式会社 Hitachi Zosen Corporation 

34 7011 JP3900000005 三菱重工業株式会社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LTD. 

35 7012 JP3224200000 川崎重工業株式会社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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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7013 JP3134800006 株式会社 IHI IHI Corporation 

37 7701 JP3357200009 株式会社島津製作所 Shimadzu Corporation 

38 

碳素 

5301 JP3560800009 東海カーボン株式会社 TOKAI CARBON CO.,LTD. 

39 5302 JP3690400001 日本カーボン株式会社 Nippon Carbon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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